
●銓敍部 67 年 5 月 3 日 67 台楷典三字第 12297 號函 

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5條第 5款（現為第 4 條第 5款）規定，因

執行職務受傷必須休養或治療者得核給公假，係指受傷當時必須

休養或療治時給予公假而言。此項公假不含保留意義，且亦無保

留規定。至傷癒銷假，歷若干年而舊創復發，亦無可請公假之規

定。本案應請依照前開說明辦理。 

 

 

●銓敍部 83 年 10 月 1 日 83 台中法四字第 1048643 號函 

一、公務人員請假規則（以下簡稱請假規則）第 4條第 4款（現

為第 4條第 5款）規定：「因執行職務受傷必須休養或療治，

其期限在 2年以內者」給予公假。本部 80 年 4月 25 日 80

台華法一字第 0553323 號函釋略以，公務人員因公受傷核給

公假療傷，銷假上班不久，又因受傷部位後遺症，須再住院

開刀，可否再核給公假一節，請仍依本部 76 年 10 月 29 日

76 台華法一字第 116358 號函釋之「公務人員上班途中翻車

受傷，經核准公假在案，嗣自願銷假上班後病情復發……如

由公立醫院、公保特約醫院、公保聯合門診中心出具之診斷

證明書，確屬原傷未癒，機關首長得視實際情形酌給公假」

規定辦理。本部 79 年 1 月 12 日 79 台華法一字第 0351768

號函釋略以，公務人員因執行職務受傷，發病、或於上下班

途中意外受傷，經住院治療後，遵醫囑返家繼續休養或療治

而仍不能銷假到公者，如有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證明，並經

機關首長核實確係行動不便者，得續給公假但每次最長以 3

個月為限，並與住院期間原已核給之公假合併計算仍不得逾

請假規則所定 2年之最後期限。 

二、公務人員因在上班處所突發疾病核給公假療傷，於病情好轉

銷假上班後，又因病情趨重須重回醫院診療，如已達「住院

治療」之程序，並檢附公立醫院、公保特約醫院、公保聯合

門診中心出具之診斷證明書，證明此次發病與前因公發病之

間確具因果關係，且有住院治療之實際需要，得由機關首長

酌情核給公假。又上開公假期限，仍應與前因同一事由已核

給之公假合併計算，最長期限不得超過 2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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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9 日 
發文字號：台人(二)字第 0990050141 號 
速別：普通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 

主旨：所詢貴屬楠梓高級中學教師楊ＯＯ是否得續請公假療養疑義

一案，復請 查照。 

說明： 

一、復貴局 99 年 3 月 25 日高市教人字第 0990011621 號函。 

二、查教師請假規則第 4 條規定：「教師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，

給予公假。其期間由學校視實際需要定之：…六、因執行職

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以致傷病，必須休養或療治，其期

間在 2 年以內。…。」 

三、復查銓敘部 88 年 6 月 30 日 88 台法二字第 1776927 號函略

以：「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4 條第 5 款規定，公務人員因執

行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以致傷病，必須休養或療治，

其期間在 2 年以內者，給予公假。復查本部 78 年 2 月 28 日

78 台華法一字 242228 號函釋略以，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4

條第 4 款(按：現為第 4 條第 5 款)…，該『2 年』，係屬可核

給公假之最後期限，依該條文規定之原意，應採行曆年制，

如 78 年 3 月 10 日發生因執行職務受傷必須休養或療治情事

者，可核給公假之最後期限，則為 80 年 3 月 9 日止，次日

即不能核給公假。…準此，依上開規定給予公假之 2 年期

間，應以機關核給「因執行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以致

地址：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
傳真：02-23977022 
聯絡人：姚佩芬 
聯絡電話：02-7736613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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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2頁

傷病必須休養或療治」之公假之日起算 2 年期間為給假期

限，而非以實際請假日數為斷。」。 

四、參酌上開銓敘部函釋意旨，有關教育人員因執行職務或上下

班途中發生危險以致傷病必須休養或療治，其公假核給之期

間應以核給公假之日起算 2 年內為限，次日即不能核給公

假，爰本案仍請依上開規定意旨辦理。 
 
正本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
副本：臺北市政府教育局、臺北縣政府教育局、各縣市政府、國立高級中等學校、本部

中部辦公室、人事處、法規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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